
 

 

 

衛生福利部組織法第二條、 第五條、 第八條修正草案

總說明 

    衛生福利部組織法、 以下簡稱本法）於一百零二年六月十九日制定公

布、 並自一百零二年七月二十三日施行、 最近一次修正公布日期為一百零

七年六月十三日。 

、、、、我國人口結構持續變化、 一百十四年已邁入超高齡社會、 長者之長期

照顧、 護） 以下稱長照）需求、 高齡照顧壓力及服務人力需求增加為一

大挑戰、 惟現行長照業務分散於衛生福利部、 以下簡稱本部）各掌理護理

及社會福利等機關、 單位）、 影響政策執行效能、 爰擬將業務整併、 另鑒

於臺灣少子女化情況日益嚴重、 更須強化兒童及少年之健康促進、 福利及

權益保障、 爰此、 行政院已推動、 0到 6歲國家一起養」及、 國家希望工

程」等政策、 以強化兒童及少年保護及健康促進、 並強化社會安全網、 為

使事權統一及業務推展順利、 擬增設、 長期照顧及社會發展署」及、 兒少

及家庭支持署」、 使組織職掌與現行法規一致、。又全民健康保險規劃業務

現行分由本部社會保險司、 以下簡稱社保司）及中央健康保險署、 以下簡

稱健保署）掌理、 依衛生福利部處務規程第七條第二款及第三款規定、 社

保司掌理事項包括、 全民健康保險政策之規劃、 推動、 業務督導及相關法

規之研擬」及、 全民健康保險年度醫療給付費用總額範圍及政策目標之擬

訂」、 復依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組織法第二條規定、 健保署掌理健

保承保、 財務、 醫療給付、 藥品特材、 醫療服務審查及醫療品質提升、 制

度執行等業務之研擬、 規劃及執行、 二者業務似有重疊未明之處、 致政策

分工、 研擬及溝通需時、 易有權責難分之窘境、 相關條文有檢討調整之必

要 爰擬具本法第二條 第五條 第八條修正草案 其修正要點如下： 

一 修正本部掌理事項。(修正條文第二條) 

二、 新增兒少及家庭支持署與長期照顧及社會發展署為次級機關、 並修正

次級機關及業務掌理事項。(修正條文第五條) 



 

 

 



 

 

 

衛生福利部組織法第二條 第五條 第八條修正草

案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二條 本部掌理下列事

項： 

一 衛生福利政策 法

令 資源之規劃 管

理 監督與相關事務

之調查研究 管制考

核 政策宣導 科技

發展及國際合作。 

二 全民健康保險及國

民年金業務之監理。 

三 社會救助 社會工

作 社會資源運用與

社區發展之政策規

劃 管理及監督。 

四 家庭暴力 性侵害 

性騷擾防治與其他

保護服務業務之政

策規劃 管理及監

督。 

五 醫事人員 醫事機

構 醫事團體與全國

醫療網 緊急醫療業

務之政策規劃 管理

及督導。 

六 護理政策 法令之規

劃 管理 監督及研

究。 

七 原住民族及離島居

民醫療 健康照顧

 護） 醫護人力培

育 疾病防治之政策

與法令規劃 管理 

監督及研究。 

八 心理健康 精神疾病

防治相關政策與物

質成癮防治之政策

規劃 管理及監督。 

第二條 本部掌理下列事

項： 

一 衛生福利政策 法

令 資源之規劃 管

理 監督與相關事務

之調查研究 管制考

核 政策宣導 科技

發展及國際合作。 

二 全民健康保險 國民

年金 長期照顧 護）

財務之政策規劃 管

理及監督。 

三 生育及托育照護政

策規劃 管理及監

督。 

四 社會救助 社會工

作 社會資源運用與

社區發展之政策規

劃 管理及監督。 

五 家庭暴力 性侵害 

性騷擾防治與其他

保護服務業務之政

策規劃 管理及監

督。 

六 醫事人員 醫事機

構 醫事團體與全國

醫療網 緊急醫療業

務之政策規劃 管理

及督導。 

七 護理及長期照顧

 護）服務 早期療

育之政策規劃 管理

及監督。 

八 原住民族及離島居

民醫療 健康照顧

 護） 醫護人力培

育 疾病防治之政策

為應我國邁入超高齡化社

會 高齡照顧所面臨之壓

力及人力資源挑戰日益嚴

峻 又鑒於少子女化情況

日益嚴重 我國亟需強化

兒童及少年之健康促進及

福利保障 有通盤調整衛

生福利部 以下簡稱本部）

及所屬機關 單位）掌理事

項之必要 爰修正本條部

分款次內容如下： 

一  第二款全民健康保險

業務監理以外之業務

移撥中央健康保險

署 部分國民年金業

務與長期照顧(護)業

務移撥修正條文第五

條第六款新設之次級

機關長期照顧及社會

發展署 爰酌修第二

款文字。 

二  第三款生育照護業務

移撥國民健康署 托

育照護業務移撥修正

條文第五條第五款新

設之次級機關兒少及

家庭支持署 爰刪除

之。 

三  第四款至第六款 依

次遞移為第三款至第

五款 內容未修正。 

四  第七款移列為第六



 

 

 

九 中醫藥發展 民俗調

理之政策規劃 管

理 監督及研究。 

十 口腔健康與醫療照

護之政策規劃 管

理 監督及研究。 

十一 所屬醫療機構之

督導 協調及推

動。 

十二 其他有關衛生福

利事項。 

與法令規劃 管理 

監督及研究。 

九 心理健康及精神疾

病防治相關政策與

物質成癮防治之政

策規劃 管理及監

督。 

十 中醫藥發展 民俗調

理之政策規劃 管

理 監督及研究。 

十一 所屬中醫藥研究 

醫療機構與社會

福利機構之督

導 協調及推動。 

十二 口腔健康及醫療

照護之政策規

劃 管理 監督及

研究。 

十三 其他有關衛生福

利事項。 

款 長期照顧 護）服

務及早期療育業務分

別移撥長期照顧及社

會發展署與兒少及家

庭支持署 爰刪除上

開業務 另酌修文字。 

五  第八款至第十款依序

遞移為第七款至第九

款 其中第八款及第

九款酌修文字 餘內

容未修正。 

六  調整第十一款及第十

二款款次順序 分列

為第十一款及第十

款。第十款酌作文字

修正 第十一款配合

國家中醫藥研究所擬

改制為行政法人 爰

刪除 中醫藥研究」文

字 另社會福利機構

相關業務移撥兒少及

家庭支持署與長期照

顧及社會發展署 爰

刪除 與社會福利機

構」文字。 

七  第十三款移列為第十

二款 內容未修正。 

第五條 本部之次級機關

及其業務如下： 

一 疾病管制署：規劃與

執行傳染病之預防

及管制事項。 

二 食品藥物管理署：規

劃與執行食品 藥

物 化粧品之管理 

查核及檢驗事項。 

三 中央健康保險署：規

劃及執行全民健康

保險事項。 

第五條 本部之次級機關

及其業務如下： 

一 疾病管制署：規劃與

執行傳染病之預防

及管制事項。 

二 食品藥物管理署：規

劃與執行食品 藥物

與化粧品之管理 查

核及檢驗事項。 

三 中央健康保險署：規

劃及執行全民健康

保險事項。 

一  配合本部業務調整 

刪除第五款社會及家

庭署及其業務 增設

 兒少及家庭支持

署」及 長期照顧及社

會發展署」 爰增訂第

五款及第六款 並將

業務依其權責重新劃

分。 

二  考量本部國民年金業

務係依國民年金法第

四條規定委託勞動部



 

 

 

四 國民健康署：規劃與

執行生育照護 國民

健康促進及非傳染

病之防治事項。 

五 兒少及家庭支持署：

規劃與執行托育照

護 早期療育 兒童 

少年福利與權益保

障 家庭支持服務及

健康促進事項。 

六 長期照顧及社會發展

署：規劃與執行長期

照顧(護) 老人 身

心障礙者 婦女權益

與福利及國民年金

事項。 

四 國民健康署：規劃與

執行國民健康促進

及非傳染病之防治

事項。 

五 社會及家庭署：規劃

與執行老人 身心障

礙者 婦女 兒童及

少年福利及家庭支

持事項。 

六 國民年金局：執行國

民年金事項。 

    國民年金局未設立

前 其業務得委託其他

政府機關 構）執行。 

勞工保險局辦理 已

確立不成立國民年金

局 爰刪除第六款及

第二項文字 第一項

列為本條規定。 

第八條 本法施行日期 由

行政院以命令定之。 

    本法中華民國一百

零七年六月十三日修正

公布條文 自公布日施

行。 

第八條 本法施行日期 由

行政院以命令定之。 

    本法修正條文自公

布日施行。 

一 第一項未修正。 

二 本次修正條文配合組

織調整須有準備時

間 爰施行日期依第

一項規定由行政院定

之。為明確適用 修正

第二項定明該次修正

條文之公布日期。 

  

  


